
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學生請假報告單 

請假規則： 

一、學生如在校期間請假外出，且當日不再返校者，請導師務必通知監護人知悉後，再簽字核假。

二、事假必須事先請准並附上家長證明(不得補請)，病假二日以上需附醫院證明。 

三、病假請家長先電話通知導師或學生事務中心，並請備妥相關證明文件(家長證明、藥袋、藥單或就醫證

明)，到校後限三個上課天內至學生事務中心補辦手續(逾時不得補請) 。 

四、病假、生理假請家長先電話通知導師或學生事務中心，並請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（家長證明、藥袋、藥

單或就醫證明），到校後限三個上課天內至學生事務中心補辦手續（逾時不得補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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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五日以上之請假，須再經校長批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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